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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59 

南极洲问题 
 

  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南极洲问题 

 

 大会, 

 回顾其 1999年 12月 1 日第 54/45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提交载有《南极条

约》协商国提供的有关其协商会议及其在南极洲的活动和与南极洲有关的发展的

资料的报告, 

 考虑到自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以来对这一项目进行的辩论, 

 认识到南极洲对国际社会的特别重要意义,其中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

和区域环境、对全球和区域气候条件的影响和科研等方面, 

 重申南极洲的管理和利用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并应有

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国际合作以造福全人类, 

 确认《南极条约》1 有促进《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作用,该条约特别规定该

大陆的非军事化,禁止核爆炸和处理核废料,科研自由和自由交流科学资料, 

 满意地注意到《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2
 于 1998 年 1 月 14 日生效,该

议定书指定南极洲为自然保留地,专门用于和平与科学研究,并欢迎议定书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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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护南极环境和所属和相关生态系统的规定,包括在南极洲规划和进行所有有

关活动时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欢迎各国在南极洲进行科研活动时继续开展合作,以有助于尽量减少人类活

动对南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又欢迎国际社会日益关切南极洲,并深信增加对南极洲的了解有益于全人

类, 

 重申深信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南极洲今后应继续永远只用于和平目的,而不

应成为国际冲突的场所或目标, 

 1. 注意到秘书长就南极洲问题提交的报告3
 和秘书长编写报告时要求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发挥的作用,并注意到 2000年 9月 11日至 15日在海牙召开的第

十二届南极条约特别协商会议、2001 年 7月 9日至 20日在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

召开的第二十四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和 2002年 9月 10日至 20日在华沙召开的

第二十五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2. 回顾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
4
 第 17章中的声明, 

指出在南极洲从事研究活动的国家应按照《南极条约》第三条的规定继续: 

 (a) 确保国际社会可以免费获得这种研究所得的数据和资料； 

 (b) 加强国际科学界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取得这种数据和资料的机会,

包括鼓励定期举办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 

 3. 欢迎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参加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以协助这

些会议的实质性工作,并促请各协商国为今后的协商会议继续发出这种邀请； 

 4. 又欢迎《南极条约》协商国定期向秘书长提供有关其协商会议及其在南

极洲活动的资料,鼓励各协商国继续向秘书长和其他关心的国家提供与南极洲有

关的发展的资料,并请秘书长以报告形式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该种资料； 

 5. 决定将题为“南极洲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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